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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 
餐飲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因應國內產業國際化發展及以服務業為導向之趨勢，並

配合政府證照制度，使學生在理論與實務訓練密切結合，同時增加其業界實務經驗，特

實施餐飲實習課程以培養學生成為餐飲技能與管理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並訂定餐飲實

習課程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爰以作為課程實施之依據。 

二、餐飲實習課程與學分 
餐飲實習課程為本系專業必修課程，包括餐飲實習（一）及餐飲實習（二）兩門課程，

分別於兩學期修習，每學期 9 學分，合計共 18 學分。 

三、實施對象 
本系日間部四技三年級學生，依規定需修畢餐飲實習課程總計 18 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始得

畢業。 

四、實施期間 
依本系時序表之規劃，學生餐飲實習實施期間訂於四技三年級上學期及下學期共計一年。 

五、實習時數 
餐飲實習於校外機構進行者，實習時數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為原則，實習一年之總實習

時數應達 1920 小時（含）以上，但實際時數得依各實習機構規定調整。 

六、實習機構 
（一）學生實習機構包括『獨立或連鎖餐廳』、『觀光旅館、飯店等』、『空廚公司、烘焙

或團膳工廠』等餐飲相關企業及該企業旗下之餐飲相關事業體。 
（二）企業以其資本額壹百萬元（含）以上，且具有員工人數十人（含）以上之規模為

原則。 
（三）企業須依食品業者登錄辦法辦理登錄，具有營業登記並開立統一發票。 
（四）符合第（一）至（三）項規定之企業須再經本系系務會議認可，且與本校簽訂學

生校外實習合約後，方能正式成為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七、實習內容 
實習工作依實習機構營業類別與性質之不同而異，內容需符合以下任一項： 
（一）廚房內場：實習機構具有獨立之廚房，供應之主要餐點須以食材原料在該廚房進

行烹調料理；實習工作包括餐食備料與製備之實務操作等。 
（二）餐廳外場：以能提供座位之飯店業、宴會式場、及具有相等規模及服務要求之餐

廳為原則，並能提供外場服務訓練和相關考核；實習工作應包括會場及餐桌佈設、

帶位、餐點介紹、點菜、餐桌服務或是吧檯作業等。 
（三）烘焙業、點心坊等：烘焙、點心類產品製作或後製裝飾。 
（四）房務部門：以飯店業之房務部門為主，能提供客房服務訓練和相關考核；實習工

作應包括客房整理、布品及用具整備等。 

八、實習輔導委員會、訪視老師及其職責 
（一）本系設置實習輔導委員會，其成員由系務會議推派至少 5 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其中系主任、大二及大三班級導師為當然委員，並由所有委員相互推選出一名召

集人。 
（二）實習訪視老師由實習輔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必要時可委由本系其他老師擔任。 
（三）實習輔導委員會與訪視老師負責規劃、執行學生實習相關業務，其職責另訂於本

系「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九、實習申請與分發 
依據本系校外實習流程，採公開媒合方式辦理，說明如下： 
（一）實習輔導委員會訂於每年一月透過導師時間說明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二）實習輔導委員會訂於每年二月於本系公佈欄及網頁公告餐飲實習課程相關資訊並

辦理說明會，學生應仔細考量個人之興趣、能力、職涯規劃等因素，經徵得家長

確認同意後，填具校外實習志願申請表（表一），並準備個人履歷自傳等資料。其

後若有新增之實習單位亦將不定時公告之。 
（三）實習輔導委員會依企業安排之面試時間與地點通知選擇該企業為實習志願之同

學，並協助其前往面試。 
（四）企業將面試初步結果轉知本系後，獲錄取同學應於規定時間內回覆企業是否前往

實習，一旦決定並確認後便不得再行更改。當學生於實習志願申請表所列之企業

面試均未獲錄取時，始得再度填寫志願或自行尋找實習機構並重新接受面試與媒

合。 
（五）實習輔導委員會訂於每年六月初辦理校外實習行前講習會，所有實習學生均須出

席以確實明瞭實習相關事項，講習會中同時應繳交校外實習學生資料卡（表二）、

校外實習安全切結書（表三）以及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表四）備查，始得

前往實習。資料未繳交齊全或行前講習無故缺席者，該實習將不予承認。 
（六）因特殊因素而未能至校外實習之學生，須提出由相關單位開立之證明與書面說明，

經本系實習輔導委員會會議依個案審議通過後，得以校內實習等方式另行安排之。 

十、實習作業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須按月確實填寫「餐飲實習工作紀錄表」（表五），內容應包含實

習工作項目與內容、實習中發生或發現的突發狀況與處理以及工作心得等，並交

由訪視老師審閱評分。 
（二）實習之該學期結束前，應依本系「餐飲實習心得報告撰寫規定及評分標準」（表六），

完成字數滿一千五百字以上之餐飲實習心得報告，並交由訪視老師審閱評分。實

習一年期間共須繳交兩份校外實習心得報告。 

十一、實習考核 
本系學生餐飲實習成績由企界代表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評定之，實習成績分上、下兩學期

個別評分。申請通過校內實習同學之成績，則由負責校內實習老師評定。 
（一）企業代表依實習考核表（表七）評分佔學期成績之 60%，考核項目與分數配比如

下： 
1. 學理運用 14% 
2. 實習技術之學習 14% 
3. 觀察溝通技能 14% 
4. 工作配合主動積極度 5% 
5. 討論會參與情形 5% 
6. 學習態度與精神 8% 
7. 責任心 8% 
8. 守時 8% 



9. 誠實 8% 
10. 自我成長 8% 
11. 儀表 8% 

（二）實習輔導委員會評分佔學期總成績之 40%，考核項目與分數配比如下： 
1. 每月工作紀錄表 40% 
2. 實習心得報告 40% 
3. 出席實習說明會、實習資料繳交、實習訪視情形，以及相關配合事項 20% 

十二、其它相關規定 
（一）為加強對學生之校外實習輔導，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理生活環

境及工作適應問題，由本系設實習訪視老師若干人，實施輔導訪視。 
（二）實習時間以校方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合約為準則，經發現有刻意偽造實習工作時數、

實習考核成績者，將依情節輕重，提交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後，決定成績處理方

法。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務必嚴格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不得曠職、無故遲到或早退，

以維護本校與本系的良好聲譽，若不遵守以上規定得提請本系實習輔員委員會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理。 
（四）對於實習工作性質範圍內之工作派任，應負責執行。若有超出範圍之不合宜工作

指派，應委婉推拒；若個人無法解決，請立即告知實習訪視老師，以共同協商處

理之。 
（五）實習學生須了解校外實習係校內課程之延伸，並應顧及課程中理論與實際之銜接

性。保持個人主動性，除做好份內工作外，應隨時觀察公司之營運狀況，了解各

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主管的領導風格等，以利實習環境之全盤了解。 
（六）需至外縣市實習者，應先自行處理住宿之問題。 
（七）需值晚班的同學（尤其是女同學），下班時更應注意安全，如因加班而無法準時返

家時，應事先通知家人使其安心。 
（八）學生實習期間之表現，由本系實習訪視老師與實習機構代表負責輔導、追蹤、檢

討與改進。 
（九）實習期間若學生因故需申請轉換單位時，務必先向實習訪視老師報告，依規定提

出申請轉換並填寫更換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表八），並經本系實習輔導委員會會

議審核通過後，始可前往實習，否則於該新機構之實習將不予承認，實習學分以

零分計算。更換實習機構原則上以一次為限。 
（十）請假規定：學生因病或其它原因無法出勤時，須由本人或直系親屬向實習單位辦

理請假，並依實習單位規定補足實習時數，若請假時數超過校外實習規定時數三

分之一（含）時，得提請本系實習輔導委員會會議裁決並予以適當處置。 
（十一）實習期間應注意己身之工作安全，預防職業傷害之發生。 
（十二）學生實習於各學期結束時，實習輔導委員會應函請實習單位填寫「校外實習考

核表」，並經該單位主管簽章及人資部門用印後，逕寄本校本系辦公室以供學生成

績考核。 
（十三）實習期間若遇困難或其他變更事項，請逕與本系辦公室、實習訪視老師或該班

導師連繫協調解決之。 
（十四）與學生實習相關之表件應建立專檔備查，包括： 

1. 實習志願申請表 
2. 實習學生資料卡 
3. 實習安全切結書 
4. 家長同意書 
5. 實習工作紀錄表 



6. 實習心得報告 
7. 實習考核表 
8. 更換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 
9. 校外實習學生簽到記錄表 

十三、本計畫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